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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未診治或訪視，醫療院所卻自創患者就醫、訪視紀錄，甚至開立處方箋、治療處置

等。一家中醫診所未提供患者針灸、推拿服務，卻申報相關費用。其實；這些行為最大受

害者也是醫療院所，虛報健保費影響隔年醫療費用總額，使點值不斷下降，循規蹈矩的特

約院所無端受害，醫界本身就不應坐視不管。 

三、以往健保署多採隨機抽查或經民眾檢舉才去稽查，既缺乏實證科學精神，又未利用健保署

本身擁有的大數據優勢，事先篩選異常醫療院所進行有效稽查，等於是公務怠惰。原本健

保署就可透過電子系統，自動審查醫療院所申報數據是否正常，事先預防或提出警告，以

遏止醫療機構不法行為，卻長期放縱而未作為；或可以健保署內聘醫師小組專案抽查書面

資料，檢視病歷，進行檔案分析，比對申報內容有異常者，立即處置，就可有效事先發現

異常並進行管控；另外也應比照以前行政院成立聯合稽查作為，與檢調單位合作，啟動清

查醫事機構掛羊頭賣狗肉、藥事人員不法租牌給他人、謊報藥師調劑費等，詐騙違法違規

案件，讓不法借牌以供謊報虛報者，知所畏懼。 

四、政府應藉常規機制以科學方法有效主動發現不法，讓想投機醫療院所知道「不能貪、不敢

貪」，此路行不通而阻止違法投機行為；若有惡意違法行為事證，也應以詐欺罪起訴，而

非只是追回詐騙金額或以偽造文書處理，應讓違法者付出慘痛代價，否則高暴利低責罰的

賺錢生意永遠有人願意冒險，將防不勝防。對已宣判之案例加強宣導及教育，以遏止醫療

院因貪圖小利，進而以身試法，維護全民健保權益。 

（二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因 206 台南震災復建受到國人關切，

進而引導民眾防災意識覺醒，深表肯定，但對地方與中央政

府競相祭出高容積率獎勵誘因來獎勵民間都更，咸以為實值

商榷。政府長期忽視資訊透明的重要，土壤液化引發的這波

恐慌，若能提升為民眾對地質及建築安全的理解動力，未始

不是好事。但問題是政府後續處理方式一味迎合民眾情緒，

全然不顧與被迫出資的納稅義務人的權利義務關係，甚至還

要給都更戶「耐震容積獎勵」5 至 10 個百分點，這就已有失

之偏頗了！其後遺症，除將撐爆都市胃納，危及都市常態運

作，甚至可能影響公共安全。本席提醒政府；對於遇到瓶頸

、安全急迫、或具公益性質的都市更新案，適度給予容積獎

勵促成老舊或安全堪虞的建築更新，確具有正面意義；然容

積獎勵、容積移轉只是政策工具，但在建商鑽容積獎勵巧門

下，常態應蓋 5 樓的建築竟可高築至 20 樓，顯示容積獎勵手

段已經失控。而過度膨脹的容積獎勵，勢必造成都市的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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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缺乏配套的人口增加很容易導致居住品質低劣，更嚴重

的是都市機能失調，無法如常運作，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容積獎勵在台灣，已變成超完美圖利的一種手段與工具；目前容積移轉與容積獎勵確實有

改革的必要，因為容積是公共財，涉及都市環境品質與公共設施承載能力，而政府就像印

鈔票一樣，隨便獎勵容積，這樣只會造成通貨膨脹，後遺症將很大。例如；政府用停車、

開放空間等獎勵建商容積率，根本是慷他人之慨，就拿建商為獎勵容積而蓋公園，不同的

地區應有不同的標準，且這些建商往往蓋的公園都是「假公園」，一年半後，公園就改成

大樓，最後損失的還是民眾。 

二、容積原本是針對一些公共利益有所助益而提供的獎勵，但事實上，許多容積都對公共利益

沒有好處，導致容積變成超完美圖利的一種手段與工具。因為當容積獎勵成了一種「給定

的」東西，好像還不能不給，沒給就不對，就是反商一樣，透過主管機關的營建署和地方

政府「腦力激盪」，不斷衍生出不同的獎勵名目，其不是為了公共利益而出發，而是替都

更案創造更多的利多。 

三、從政府主導都市優質成長的角度，適度施以誘導應無可厚非。早期政府常採的作法是市地

重畫，政府自重畫取得抵費地變賣籌錢；近期則偏趨採取容積獎勵，以分得的增額容積換

錢。但容積率只是個數字，很容易淪於政府作莊的「買空賣空」。過度膨脹的容積獎勵，

勢必造成都市的超負荷，缺乏配套的人口增加很容易導致居住品質低劣，更嚴重的是都市

機能失調，無法如常運作。 

四、容積獎勵措施原具有「公益性」。目前的情勢發展，卻有失控之虞。台南震災引發的土壤

液化恐慌，追根究柢，係政府長期忽視資訊透明的重要，土壤液化引發的這波恐慌，若能

提升為民眾對地質及建築安全的理解動力，未始不是好事。問題在，政府的誘導缺乏知識

面的基礎，反而一味迎合民眾情緒。液化區房舍的補強、重建，不但給予造價五成的補助

，全然不顧與被迫出資的納稅義務人的權利義務關係，甚至還要給都更戶「耐震容積獎勵

」五至十個百分點。 

五、所謂「耐震容積獎勵」到底有沒有必要？台灣建物安全水平一直奉日本為圭臬，「小震沒

事、中震可修、大震不倒」，民眾購屋置產的原則，是以合理價位買到有一定防災能力的

屋舍，不會斥鉅資去買「碉堡」；建物耐震、抗震、防震的投資，都有其經濟性考量，不

會毫無限制地投入。事實是，日本除了「指定防災建物」有較高的防震規格，民宅沒要把

自家也修成碉堡等級。「耐震容積獎勵」恐怕有些異想天開。 

（二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花東快速道路」計畫，挨批是錢坑

法案，對這種不能將心比心的謬論，實深深不以為然！世界

各國的道路規劃，必然會將城市間的區域連接道路，與民眾


